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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总股本３３２，５１５，６１１股为基数，

向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２．５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８３，１２８，９０２．７５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议案的主要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３５６，５７７，４２０．６６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１９２，１０９，５５６．２４元。公司按母公司２０１９年度
净利润的１０％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减去已分配２０１８年度利润，２０１９
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５３９，０９４，５８２．９２元。

结合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为了积极回报股东，与
股东共享公司的发展经营成果，在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所需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公司拟以总股本３３２，５１５，６１１股为基数（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
日的总股本３３２，５２２，１１１股扣除公司即将回购注销的第二期限制性激励股票６，５００股），向
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２．５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８３，１２８，９０２．７５元。 另外，公司
２０１９年度支付２５，３４６，１１２．３５元人民币实施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该部分回购股份已于２０１９
年３月２６日回购注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回购股份支付金额视同
现金分红。综上，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实现派发股东红利总计１０８，４７５，０１５．１０元。上述利润分配预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
０１４）《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４３）。

二、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
理诉求，兼顾了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相匹配。 该利润
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能够达到中
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３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的最低现金分红比例要求，合
法、合规、合理。 按该预案进行分配后，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同意
公司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在充分考虑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正常经营发展需求及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深圳歌力思服饰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分红回报规划》《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等相关规定
和要求，并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等
因素，结合了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并兼顾了公司股东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公司健康、持
续、稳定的发展。相关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请投资者理性判断，

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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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

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下午１４：３０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２９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
场Ａ座１９楼１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以书
面、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３名，实际出席监事３名。本次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欧伯炼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１９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将本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二）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１９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

况。
２．同意将本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三）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后分红回报规划》《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并充分考
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等因素，结合了公司
所处行业的特点，并兼顾了公司股东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相
关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四）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１．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和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未发现参与２０１９年年报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现象。

２．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未发现参与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现象。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内控制度体系并持续优化，机制运行和执行情况有效。 公司内部

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实际需要， 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了较好的风险
防范和控制作用，不存在重大缺陷，有效提升了公司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切实保证
了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现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七）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和管理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披露或披露不完整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严
格遵循有关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八）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公司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九）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１．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万元

（含５０，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含２０，０００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期限为自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２０２０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２．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十）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和要求对部分会计政策予以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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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十二号－服装》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
下：

一、报告期内实体门店变动情况
单位：家

品牌 门店类型 ２０１９年末数
量

报告期末数
量

报告期新开数
量

报告期关闭数
量

ＥＬＬＡＳＳＡＹ
直营店 １６９ １６５ ０ ４
分销店 １３７ １４０ ３ ０

Ｌａｕｒèｌ
直营店 ４０ ４０ ０ ０
分销店 １２ １２ ０ ０

Ｅｄ Ｈａｒｄｙ及Ｅｄ Ｈａｒｄｙ
Ｘ

直营店 ４４ ４２ ０ ２
分销店 １２５ １１６ ０ ９

ＩＲＯ Ｐａｒｉｓ 直营店 ５８ ６０ ３ １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ＴＡＭ
直营店 １２ １１ ０ １
分销店 １ １ ０ ０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Ｋｎｏｔｔ 直营店 ２ ２ ０ ０
合计 －－ ６００ ５８９ ６ １７
二、报告期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一）报告期内各品牌的盈利情况

品牌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元）
主营业务成本

（元）
毛利
率（％）

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
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百分

点）

ＥＬＬＡＳＳＡＹ １６９，５８３，
２７１．０８ ４４，６８４，０６４．８８ ７３．６５ －３３．０４ －４２．７０ ４．４４

Ｌａｕｒèｌ ２０，２６９，５１９．８７ ４，７０５，６７４．６７ ７６．７８ －１５．５１ ５．１７ －４．５７
Ｅｄ Ｈａｒｄｙ及Ｅｄ
ＨａｒｄｙＸ ５６，０１９，９７１．８８ １９，２５８，７３１．９６ ６５．６２ －５４．７８ －５４．１９ －０．４４

ＩＲＯ Ｐａｒｉｓ １２０，７６０，
４１３．９０ ４９，１３７，５２３．３６ ５９．３１ －２４．９７ －１６．１７ －４．２７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ＴＡＭ ５，０９４，４００．２６ ３，９３２，０６１．６７ ２２．８２ １５．９３ １７２．３７ －４４．３３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Ｋｎｏｔｔ １，１２４，８５７．１８ ６３８，３５３．５９ ４３．２５ －－ －－ －－
ｓｅｌｆ－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２４３，６９７．８４ ３１，９４８．５５ ８６．８９ －－ －－ －－

合计 ３７３，０９６，
１３２．０１

１２２，３８８，
３５８．６８ ６７．２０ ３．９４ １３．６ －２．７１

（二）报告期内直营店和分销店的盈利情况

分门
店类
型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主营
业务
收入
比上
年同
期增
减
（％）

主营
业务
成本
比上
年同
期增
减
（％）

毛利
率比
上年
同期
增减
（百分
点）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

主营业务收
入 （元）

主营业务成
本 （元）

毛利
率
（％）

主营业务收
入 （元）

主营业务成
本 （元）

毛利
率
（％）

直营
店

２７２，０９７，
２５２．３７

８３，３２７，
８０７．６９ ６９．３８ －

１６．６７
－

１４．７４ －０．６９ ３２６，５３９，
９５２．５２

９７，７２８，
３７９．７８ ７０．０７

分销
店

１００，９９８，
８７９．６４

３９，０６０，
５５０．９９ ６１．３３ －

５７．９１
－

５５．０１ －２．４９ ２３９，９６５，
７９８．６２

８６，８２４，
４９６．００ ６３．８２

合计 ３７３，０９６，
１３２．０１

１２２，３８８，
３５８．６８ ６７．２０ －

３４．１４
－

３３．６８ －０．２２ ５６６，５０５，
７５１．１４

１８４，５５２，
８７５．７８ ６７．４２

（三）报告期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销售
渠道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
入 （元）

主营业
务收入
占比
（％）

毛利
率
（％）

主营业务收
入 （元）

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

（％）

毛利
率
（％）

２０２０年１－３
月 （元）

２０１９年１－３
月 （元）

线下
销售

３４９，０９５，
７９６．３９ ９３．５７ ５５．８３ ５４５，１１９，

７１１．１１ ９６．２２ ６９．０４ １０，６００，
６１０．５２

１６８，７６７，
５９７．０４

线上
销售

２４，０００，
３３５．６２ ６．４３ ６７．９８ ２１，３８６，

０４０．０３ ３．７８ ２６．１９ １１１，７８７，
７４８．１６

１５，７８５，
２７８．７４

合计 ３７３，０９６，
１３２．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２０ ５６６，５０５，

７５１．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４２ １２２，３８８，
３５８．６８

１８４，５５２，
８７５．７８

注 ：受到疫情影响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受到较大冲击 ，公司通过及时调整生产 、销
售计划 ，严格把控供应链环节来调控库存 ，充分利用多种营销手段 ，打通线上线下销
售渠道 。 公司迅速搭建直播营销的团队 ，并在业内率先尝试邀约时尚博主担任主播 ，
且直播内容不单单只是营销产品 ，更侧重于高质量的内容输出 ，比如挑选应季流行新
品 、分享穿搭技巧等等 ，做有价值 、可以反复观看的内容 ，同时定期开启宣导品牌形象
的总部线上直播 ，不断为顾客提供丰富的消费体验和服务 。 公司数字化新零售营销模
式初见成效 ，有效将线上流量向终端门店进行转换 ，助力公司进一步扩大销售和提高
市场份额 。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０８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２６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２０１２］４４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或“ 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止的《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５４１号文核准，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１９．１６元，共计募集资金７６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承销和
保荐费用２７，６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另有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尚未扣除 ） 后的募集资金为７３８，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元， 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
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和承销保荐费用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７２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０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２０１５］４８２６０００１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５２８，５７５，２２５．４７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２４，５６０，０８２．６６元；２０１９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９，９３９，８５２．４５元，
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１９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４，１６４，２８８．２２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５３８，５１５，０７７．９２元，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２８，７２４，３７０．８８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户余额为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元（包括累计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

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连

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
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
南支行（以下统称“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
监管协议”）。

２０１６年４月，公司与国信证券签订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之终止保荐工作的协议》，同时，公司与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时代证券”）签订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
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之协议》。 国信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新时代证券承继，公司与新时代证券及上述商业银行重新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７年８月，公司与新时代证券签订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新时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之终止保荐工作的协议》，同时，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签订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歌
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之协议》。 新时代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证券承继，公司与中信证券及上述商业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在上述商业银行开设了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本公司有３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兴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３３７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２５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７年已注销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 ７５５９０１８５１６１０８０８ ０ ２０１７年已注销

民生银行深圳深南支行 ６１２０６９６９８ 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
合 计 １３，３０９，２９２．９６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９９３．９９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２０，５００万元。 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募投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等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２０，７５７．３１万元 ， 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２８．５１％。 变更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２《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

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２０１９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
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２０１９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经核查后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附件：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附件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９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８１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９３．９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７５７．３１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３，８５１．５１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２８．５１％

承诺投
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１）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３）＝
（２）－
（１）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４）＝
（２） ／
（１）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

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营运管
理中心
扩建

是

３６，
５６２．１０

１５，
８０４．７

９

１５，
８０４．７９ ０ １５，

７８１．６７ －２３．１２ ９９．８５
２０１７
年１２

月

１０，
１６３．
９９

是

否

ＩＲＯ品牌
营销渠
道建设

是
８，

５１２．７
１

８，
５１２．７１

５５３．９
５ ８７４．９３ －７，

６３７．７８ １０．２８ ２０２１
年４月

６４８．
０５

否

ＶＩＶＩ鄄
ＥＮ鄄
ＮＥＴＡＭ
品牌营
销渠道
建设

是
１２，

２４４．６
０

１２，
２４４．６０

４４０．０
４ ７５６．４８ －１１，

４８８．１２ ６．１８ ２０２１
年４月

－
５８２．
４４

否

设计研
发中心
建设

否 ９，
８７１．０３

９，
８７１．０

３

９，
８７１．０３ ０ ９，

８８５．８０ １４．７７ １００．１５
２０１４
年１１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其
他与主
营业务
相关的
营运资
金

否 ２６，
３８６．５３

２６，
３８６．５

３

２６，
３８６．５３ ０ ２６，

５５２．６３ １６６．１０ １００．６３ ———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７２，
８１９．６６

７２，
８１９．６

６

７２，
８１９．６６

９９３．９
９

５３，
８５１．５１

－１８，
９６８．１５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４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１７，２９９．７０万元置换截止２０１５年
４月３０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１７，２９９．７０万元 。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对上述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
专 项 审 核 并 出 具 了 《鉴 证 报 告 》 （ 瑞 华 核 字 ［２０１５］
４８２６００２５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１、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
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
（包含本数 ）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 公司独
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 公司实际
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２０，０００万元 。
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６日 ，公司已全部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

２、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分别审议
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５００万
元（包含本数 ）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 公司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
关产品的情况

１、 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４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 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
议＜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下 ，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对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万元 （含５０，０００万元 ）进行现金
管理 。 公司已全部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

２、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
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于２０１７年５月
２３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６年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
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下 ，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２５，０００万元 （含２５，０００万元 ）进行现金管理 。
公司已全部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

３、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
于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下 ，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对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２３，０００万元 （含２３，０００万元 ）进行现金管
理 。 公司已全部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

４、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１召开
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同意公司及其全
资子（孙 ）公司 、控股子 （孙 ）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万元（含４０，０００万元 ）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２２，５００万元 （含２２，５００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 期限自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已全
部按期归还上述资金。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公司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 》中的 “第五节 ？ 重要事项 ”之 “十五 、重大合
同及其履行情况 ”之 “（三 ）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
的情况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尚在建设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附件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２０１９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
末计划
累计投
资金额
（１）

本年
度实
际投
入金
额

实际
累计
投入
金额
（２）

投资
进度
（％）
（３）＝
（２） ／
（１）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
后的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营运管理
中心扩建

营运管理
中心扩建

１５，
８０４．７９

１５，
８０４．７９ ０

１５，
７８１．６

７
９９．８５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０，

１６３．９９

是

否

ＩＲＯ品牌
营销渠道
建设

营运管理
中心扩建

８，
５１２．７１

８，
５１２．７１ ５５３．９５ ８７４．９

３ １０．２８ ２０２１年４
月 ６４８．０５ 否

ＶＩＶＩＥＮ鄄
ＮＥＴＡＭ品
牌营销渠
道建设

营运管理
中心扩建

１２，
２４４．６０

１２，
２４４．６０ ４４０．０４ ７５６．４

８ ６．１８ ２０２１年４
月

－
５８２．４４

否

合 计 ３６，
５６２．１０

３６，
５６２．１０ ９９３．９９

１７，
４１３．０

８

１０，
２２９．６０

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召开公
司２０１７年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考虑到市场环境变化和
公司经营战略调整 ， 公司将原计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营运管理中心扩建项目 ”募集资金部分变更为 ＩＲＯ品
牌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ＴＡＭ品牌营销渠道
建设项目 。 涉 及变更投向的项目总投资金 额为 ３６，
５６２．１０万元 ，占总筹资额比例为４７．７１％，该项目已投入
使用１５，０３３．４３万元 ，剩余２１，５２８．６７万元 （不含利息 ）未
使用。 公司此次拟将剩余未使用资金中２０，７５７．３１万元
变更投向 ，该部分金额占总筹资净额的比例为２８．５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４月
２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８－０１８）。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
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一、 重要提示
１．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公司负责人夏国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树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绍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３，４０３，６５２，４７３．４８ ３，４４７，８９２，５４２．４５ －１．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２，１０８，２４１，３９０．６９ １，８７１，１３９，８６２．７６ １２．６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４３，５０９，８８８．０３ ９２，６５１，６３３．４０ －５３．０４

营业收入 ４１０，２２３，５４０．６７ ６２２，６１９，６１８．０５ －３４．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２４３，６５０，０１９．２３ ８９，１６３，２２６．９０ １７３．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７，９０９，５７４．００ ８３，１５７，０６９．０８ －１０９．５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２５ ３．７７ 增加８．４８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０．７３ ０．２６ １８０．７７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０．７３ ０．２５ １９２．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０１，７３８，４７０．２１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３８，１７１．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２２１，６６０．８８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 、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２６８，８７６．１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５１，３７６，８２９．２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０，７５６．５０

合计 ２５１，５５９，５９３．２３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户） １７，３３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状
态 数量

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２３３，８００ ６０．２２ ０ 无 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８，５６０，３２６ ２．５７ ０ 无 ０ 其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一九组合 ７，０００，８３０ ２．１１ ０ 无 ０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４，７９１，１４１ １．４４ ０ 无 ０ 其他

余献立 ２，２５６，７９７ ０．６８ ０ 无 ０ 其他

赵双梅 ２，０５０，１２８ ０．６２ ０ 无 ０ 其他

夏国新 １，３８１，５１４ ０．４２ ０ 无 ０ 其他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产品一号 １，１１８，１５０ ０．３４ ０ 无 ０ 其他

中欧基金－兴业银行－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欧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价值均衡型组
合

９３８，９００ ０．２８ ０ 无 ０ 其他

杨时青 ９３０，０００ ０．２８ ０ 无 ０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３３，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２３３，８０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８，５６０，３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６０，３２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一九组合 ７，０００，８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００，８３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４，７９１，１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９１，１４１
余献立 ２，２５６，７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５６，７９７
赵双梅 ２，０５０，１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０，１２８
夏国新 １，３８１，５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８１，５１４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一号 １，１１８，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１８，１５０

中欧基金－兴业银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委托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价值均衡型组合 ９３８，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８，９００

杨时青 ９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夏国新先生为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１）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７８１，２０９，６３０．１２ ５４０，３６５，７５４．２９ ４４．５７
主要系收到上海百秋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处置转让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９，１０１，６３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应收账款 １６９，６３６，９５２．６５ ３８６，１６４，１６２．４８ －５６．０７
主要系收回货款，以及上海
百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终止
合并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４５，８５６，１３１．７１ １８，７２１，５６１．３９ １，７４７．３７
主要系对上海百秋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转为权益法核
算

商誉 ２９６，０５４，５９０．４９ ５４６，６６１，９９１．０５ －４５．８４
系处置上海百秋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导致对应商
誉减少

预收款项 １２５，９２２，９７２．４４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适用新准则 ，对客户
预收款项核算科目变化

合同负债 １２１，６００，４３６．１８
主要系适用新准则 ，对客户
预收款项核算科目变化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６，０３１，７９１．７４ １０６，４９０，３３８．５０ －２８．６０

主要系上海百秋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终止合并 ，以及唐利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支付２０１９
年绩效奖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８９，４０３，４１０．１２ ３４，９０３，１２４．０６ １５６．１５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重分类

长期借款 ４６２，５１４，８６６．５９ ６１２，８０７，９０１．５８ －２４．５３
主要系归还借款借一年内到
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

（２）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４１０，２２３，５４０．６７ ６２２，６１９，６１８．０５ －３４．１１
主要系疫情影响，业务量减
少

营业成本 １３７，３７９，６４９．２０ ２１９，０２１，０６７．２２ －３７．２８
主要系疫情影响，业务量减
少 ，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４，２３８，９７８．１９ ５，４２９，７２４．８３ －２１．９３
主要系疫情影响，业务量减
少 ，税金减少

研发费用 １６，６３１，３２４．２０ ２３，６５７，６４４．０３ －２９．７０ 研发投入减少

财务费用 ６，５７１，２８２．６４ １，１７６，０７０．５２ ４５８．７５ 主要系借款利息增加

其他收益 ７３８，１７１．７５ ６，０５０，３５１．８２ －８７．８０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２９６，７４２，１００．２４ １，２７７，４３５．３０ ２３，１２９．５２
主要系转让上海百秋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产生的
投资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９，０７０，５８２．１５ ３，５８６，６２５．８８ －９１０．５３ 主要系存货跌价计提增多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及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百秋网络创始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资百
秋网络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红杉资本增资并认购百秋网络股份的议案》《关于转
让百秋网络部分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 《关于红杉资本等投资人拟向百秋网络增资及受让百秋网络部分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８）。

报告期内，百秋网络已完成上述有关工商登记事宜并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 工商登
记完成后，公司持有百秋网络２７．７５％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红杉资本等投资人向百秋网络增资及受让百秋网络部分股份完
成工商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６）。

２、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临时会议及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有关议案。 根据中
国证监会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决定》《关于
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公司对非公开
发行Ａ股股票的方案、预案等内容相应予以调整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３．３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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